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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總_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適用範圍）
﹝1﹞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bookmark: b2]第2條（主計機構之定義）
﹝1﹞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機構。
﹝2﹞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掌理全國主計業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第3條（1級主計機構之定義）
﹝1﹞本條例所定一級主計機構如下：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主計機構。
　　二、中央二級機關（構）或相當中央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計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主計機關（構）。
第4條（主計人員之定義）
﹝1﹞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指辦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人員。
﹝2﹞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會計或統計業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主計機構之設置]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第5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訂定）
﹝1﹞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依各該機關之層級、組織型態、附屬機關（構）多寡及主計業務繁簡等因素，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bookmark: b6]第6條（中央政府主計機構名稱及主辦人員職稱之規定）
﹝1﹞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置處長。
　　二、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置主任。
﹝2﹞前項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處長。
﹝3﹞一級主計機構設主計處（室），並得衡酌國家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一級主計機構僅設主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原則設主計室，如因情形特殊，確有需要單獨設統計單位者，得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一級主計機構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視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但統計業務簡單者，設主計室，其統計業務由該主計室置專人辦理。
﹝4﹞第一項統計單位如因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需合併辦理該機關性質相近業務者，得由其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協商中央主計機關同意，另定其名稱，並依其設處或設室，比照第一項及第二項定其主辦人員職稱及置副主管。該統計單位之主計員額編制及主計人員管理事項，應循主計系統管理，並於其組織法規明定。
﹝5﹞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bookmark: b7]第7條（地方政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之規定）
﹝1﹞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二、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置主任。
﹝2﹞前項直轄市政府主計處並置副處長；縣（市）政府主計處得置副處長。
﹝3﹞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bookmark: b8]第8條（未達設置主計處（室）標準之機關其業務辦理方式）
﹝1﹞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處（室）標準之各機關，應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辦理；其預算執行規模及預算員額數，得併入該上級機關合併計算主計人員員額之設置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者，得置專責主計人員辦理，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指派主計人員兼任或兼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得合併所屬數個機關設置主計機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商請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主計系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2﹞前項第四款所稱主管機關，指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
﹝3﹞第一項第二款所置專責主計人員，視同主計機構；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五款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各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員，視同主辦人員；該兼任人員之職稱為主任，但兼任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bookmark: b9]第9條（主計機關名稱之訂定與主計人員職務列等之原則）
﹝1﹞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2﹞各機關主計人員職務之列等，依各機關組織法規或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理；主辦人員職務之列等宜與各該機關一級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第10條（主計各處業務之職掌）
﹝1﹞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得分科或分組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bookmark: b11]第11條（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列等之標準）
﹝1﹞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及前條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定之。
[bookmark: b12]第12條（主計機構員額編制）
﹝1﹞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主計人員之任用]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第13條（常務副主計長之任命）
﹝1﹞中央主計機關常務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富，具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bookmark: b14]第14條（主計官之任用）
﹝1﹞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以上，於主計學術有專門著作，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15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之任用標準）
﹝1﹞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或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六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bookmark: b16]第16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之任用標準）
﹝1﹞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17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之任用標準）
﹝1﹞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18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之任用標準）
﹝1﹞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19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之任用標準）
﹝1﹞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bookmark: b20]第20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之任用標準）
﹝1﹞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並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bookmark: b21]第21條（佐理人員之任用）
﹝1﹞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第22條（會計、統計類科人力之分發）
﹝1﹞會計、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主計人員之管理_1]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第23條（主計長調用主計人員之權責）
﹝1﹞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
[bookmark: b24]第24條（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
﹝1﹞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官等、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2﹞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第25條（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之任用）
﹝1﹞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任用，並應分別適用其所在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不得選擇任用制度。
﹝2﹞現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因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且未具相當資位任用資格者，或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以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職務歸系有案之職務者，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主計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者，均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繼續任用至其離職為止。
[bookmark: b26]第26條（職期輪調制度之建立）
﹝1﹞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bookmark: b27]第27條（主計人員考核及獎懲之規定）
﹝1﹞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成）、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但主計人員考績（成）之辦理，應由各一級主計機構組成之考績委員會初核，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覆核，經由中央主計機關或授權之主計機構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成），或因情形特殊之一級主計機構，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成）免職人員應送經中央主計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隸屬之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考核。
﹝2﹞前項平時考核及獎懲標準，得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主計人員獎懲辦法辦理，並送銓敘部備查。
第28條（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
﹝1﹞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2﹞各一級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在職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核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主計人員之監督]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第29條（主計超然與指揮監督）
﹝1﹞各級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2﹞各級佐理人員受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第30條（各級主辦人員之職責規範）
﹝1﹞各級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各單位連繫協調，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經費動支，及提供決策有用資訊，增進管理效能。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附_則]第六章　　附　則
[bookmark: b31]第31條（得選用相關職系人員之原則及限制）
﹝1﹞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一般行政、法制、經建行政、資訊處理及有關工程職系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2﹞中央主計機關配合其組織設置規定，並視其推動整體主計業務需要選用前項職系人員，不受前項規定比例之限制。
第32條（主計人員之俸給標準）
﹝1﹞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第33條（不符本法修正施行前之法規範圍）
﹝1﹞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與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bookmark: b34]第34條（施行細則）
﹝1﹞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第35條（施行日）
﹝1﹞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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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總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適用範圍）
﹝1﹞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bookmark: a2]第2條（主計機構定義）
﹝1﹞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謂各級政府、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公有營業機關及公有事業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之機構。
﹝2﹞行政院主計處為掌理全國主計事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第3條（主計人員定義）
﹝1﹞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謂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之人員。
﹝2﹞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會計或統計事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bookmark: a4]第4條（中央政府主計機構名稱及主辦人員職稱、職等）
﹝1﹞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職等，由中央主計機關視其所在機關之組織及主計事務之繁簡，依左列等級分別設置之：
　　一、會計處、統計處：會計處置會計長或會計處長，統計處置統計長或統計處長，職位均列第十至第十二職等。
　　二、會計室、統計室：會計室置會計主任，統計室置統計主任，其職位之列等分為第八、第九或第十、第十一職等。
　　三、會計員、統計員：職位均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2﹞前項第一款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會計長、副統計長或副處長，職位均列第十或第十一職等。
﹝3﹞各機關統計事務簡單者，由各該機關會計機構兼辦。
[bookmark: a5]第5條（地方政府機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職等）
﹝1﹞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職等，由中央主計機關視各該級政府機關之組織及主計事務之繁簡，依左列規定設置之：
　　一、省（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並得置副處長，職位均列第十至第十二職等。
　　二、縣（市）政府設主計室，置主任，並得置副主任，職位均列第七至第九職等。
　　三、省（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處或會計室或置會計員，辦理各該機關歲計、會計事務，並兼辦統計事務；其統計事務繁重者，設統計處或統計室或置統計員。會計處置會計處長，並得置副處長，統計處置統計處長；會計處長、統計處長職位均列第九至第十一職等，會計處副處長職位列第八至第十職等；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並得置副主任，統計室置統計主任；會計主任、統計主任，職位均列第七至第九職等，會計室副主任職位列第六至第八職等；會計員、統計員職位均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或置會計員，辦理各該機關歲計、會計事務，並兼辦統計事務；其統計事務特別繁重者，得設統計室或置統計員。會計室置會計主任，統計室置統計主任，職位均列第六至第八職等；會計員、統計員職位均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或置主計員。主計室置主任，職位列第六至第八職等；主計員職位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第6條（主計機構名稱應訂入組織法規）
﹝1﹞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其主辦人員職位之歸級列等，應視其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依第四條、第五條所定職等範圍辦理。
[bookmark: a7]第7條（分科、分課、分股辦事）
﹝1﹞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得分科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bookmark: a8]第8條（主計機構名稱與主辦人員職稱職等之比照）
﹝1﹞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與主辦人員職稱、職等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職等，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定之。
[bookmark: a9]第9條（主計機構員額編制）
﹝1﹞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bookmark: a10]第10條（副主計長之任命）
﹝1﹞中央主計機關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富，具有擬任職等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bookmark: a11]第11條（主計官任用）
﹝1﹞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中央各機關會計長、統計長、省（市）政府主計處處長或相當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第十職等以上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以上，於主計學術有特殊著作，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第12條（會計長統計長任用）
﹝1﹞中央各機關會計長、統計長、省（市）政府主計處處長，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中央各機關會計長、統計長、省（市）政府主計處處長或相當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或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或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六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第13條（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會計主任、統計主任之任用）
﹝1﹞會計處長、統計處長、第十職等以上會計主任、統計主任，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在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第14條（主計主任、會計主任、統計主任之任用）
﹝1﹞第七至第九職等主計主任、會計主任、統計主任，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第七至第九職等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第六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六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二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七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bookmark: a15]第15條（會計員、統計員任用）
﹝1﹞會計員、統計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第五職等或相當職等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並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bookmark: a16]第16條（佐理人員任用）
﹝1﹞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第17條（主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
﹝1﹞主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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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四章_主計人員之管理][bookmark: _第四章__主計人員之管理]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bookmark: a18]第18條（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
﹝1﹞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中央各主管機關、省（市）政府主計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2﹞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第19條（未實施職位分類機關主計人員任用資格及轉任）
﹝1﹞未實施職位分類機關主計人員之任用資格，得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分別適用其所在機關之任用法規，並與適用本條例任用資格之主計人員相互轉任；其轉任比敘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2﹞前項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程序，依照前條規定辦理。
[bookmark: a20]第20條（建立職期輪調制度）
﹝1﹞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bookmark: a21]第21條（適用有關法規事項）
﹝1﹞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
第22條（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
﹝1﹞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2﹞中央各主管機關主計機構、省（市）政府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核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bookmark: _第五章__主計人員之監督]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bookmark: a23]第23條（主計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之指揮及監督）
﹝1﹞各級主計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2﹞各級主計佐理人員受主計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第24條（主計主辦人員應出席業務會議）
﹝1﹞各級主計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業務單位連繫協調，增進管理效能。
第25條（主計業務之兼辦）
﹝1﹞各機關主計業務簡單者，得由該管上級主計機構派員兼辦或委託各該機關指派適當人員兼辦。兼辦人員除對該管上級主計主辦人員負責外，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附]第六章　　附　則
第26條（主計人員選用法制經建行政電子處理資料之人員規定）
﹝1﹞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法制、經建行政、電子處理資料及有關工程職系之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位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第27條（主計人員之職等俸給標準）
﹝1﹞各級主計人員之職等、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bookmark: a28]第28條（不符本條規定之辦理）
﹝1﹞本條例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職等，與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2﹞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第29條（施行日）
﹝1﹞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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